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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春城计划”青年人才专项政策操作规程

一、政策依据

《“春城计划”高层次人才引进实施办法》（昆办发〔2018〕23号）。

二、政策有效期

2018 年 8 月 15 日起施行，5—10 年。

三、支持方向及申报条件

支持方向：支持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，助

推昆明建设国际中心城市进程。市属企业引进的经评审认定的高层

次青年人才项目，给予人才本人 50 万元一次性工作生活补贴；给予

人才项目最高 100 万元的项目支持经费，分 5 年平均拨付。

申报条件：市属企业引进的一般 40 周岁以下、博士学位，入

选后连续、全职在昆明市工作不少于 5 年的以下人才：取得博士学

位后有 2 年以上国内外知名高校、科研机构及企业正式教学或科研

经历；曾在国外知名高校、科研单位或有关机构攻读博士、从事博

士后研究或时间不少于 1 年的访问学者；取得同行专家认可的科研

成绩，具有成为该领域学术或技术领军人才的发展潜力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1. 昆明市“春城计划”高层次人才引进工程青年人才专项报

名表；

2. 昆明市“春城计划”高层次人才引进工程青年人才专项申报

项目计划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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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证明材料。

（复印件请标注“与原件一致”并盖单位印章）

五、办理流程

办理时限：在符合条件且通过评审的情况下，从批准且财政资

金拨付后 5 个工作日。

联系电话：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处，

联系电话：0871-63135215。

企业于每年 9 月提交申

报材料

市人社局组织评审（初

审、专家评审、实地评估）
市人社局网站公示

报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

审批
市人社局会议研究

财政部门拨付支持

资金


